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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根据县委、县人大、县政府相关决定、决议和政协协商意见，结合各部门提出的需求，统筹县级财力状况，编制了陇川县2021年县级财政预算草案，现就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指导思想

2021年财政预算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省委十届九次、十次全会精神，坚决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入推进财政预算管理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强化运用零基预算理念，打破基数和支出固化格局，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切实加强支出预算管理，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坚持精打细算，大力压减非刚性非重点支出，加大各类资金统筹力度，有效盘活存量资金，最大限度统筹财政资金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加大绩效结果应用和激励约束，着力构建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部门预算管理制度，全力服务保障我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大局。
二、财政预算编制的依据和原则

（一）编制依据

财政预算编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云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陇川县2021—2023年三年中期财政规划及2021年部门预算编制实施方案》及财政部制定的《2021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二）编制原则

1.实事求是，科学公正。部门预算编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云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和《陇川县预算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体现国家方针政策和县委、县政府工作重点。做到编制方法科学、程序规范、内容细实、支出项目公开、标准相对统一、资金分配公开透明。依法接受人大、审计部门的审查监督，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2.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部门预算编制支出预算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原则，切实做好“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全力支持国家和省、州、县党委、政府重大发展规划与重点领域改革，着力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分清轻重缓急，坚持量入为出，统筹安排项目支出。

3.实事求是，综合全面。收入预算的编制坚持实事求是、综合全面的原则，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充分考虑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变化。部门预算编制实行全口径预算，部门和单位的各项收支全面、完整地纳入部门预算。

4.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按照“打破基数、统筹安排、集中财力、保障重点”的原则，建立财政资金“能进能出”的决策机制，打破“基数加增长”的预算编制方法，重新评估单位预算项目的必要性与社会经济效益，结合实际重新审定支出数额。

5.注重绩效，科学配置。支出预算编制注重提高财政资金支出绩效，坚持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效益优先，努力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加强资金统筹，强化项目审核，全面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所有项目支出均需有明确的、具体的绩效目标，将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紧密结合，做到有增有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6.统筹兼顾，确保平衡。坚持统筹兼顾、量入为出的原则，有效利用各类资金资源资产，依法依规组织收入，合理安排预算支出规模，严控新增支出。

7.突出重点，优先保障。紧紧围绕中央、省、州、县的重大战略部署安排预算，重点投向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8.厉行节约，提质增效。坚持党政机关带头厉行节约，真正把过“紧日子”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贯彻到预算编制全过程，精打细算，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三、财政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一）收入预算安排

综合分析全县收入结构，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建议为40454万元，比2020年快报数增长15%。根据上级转移性收入预告数和调入资金情况，2021年全县财政收入合计为28177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0454万元，返还性收入3886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33242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50000万元，上年结转277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5万元，债券转贷收入5900万元，调入资金48000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0454万元，其中：
（1）税收收入23594万元。

（2）非税收入16860万元。

2.上级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187128万元，其中：
（1）增值税定额返还2699万元。

（2）所得税定额返还112万元。
（3）消费税定额返还190万元。

（4）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885万元。
（5）体制补助收入2497万元。

（6）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13875万元。

（7）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1719万元。

（8）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4315万元。

（9）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0380万元。

（10）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22341万元。

（11）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1054万元。

（12）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1384万元。

（13）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3076万元。

（14）结算补助收入1047万元。

（15）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580万元。

（16）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2325万元。

（1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50万元。

（18）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656万元。

（19）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572万元。

（20）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600万元。

（21）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4468万元。

（22）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700万元。

（23）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544万元。
（24）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收入80万元。

（25）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86万元。

（26）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93万元。

（27）专项转移支付收入50000万元。

3.上年结转收入277万元。

4.债券转贷收入5900万元。

5.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5万元。
6.调入资金48000万元。

（二）支出预算安排

支出预算安排按照优先“保工资发放、保党政机关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基本运转、保基本民生支出”；保扶贫投入和考核配套支出；保偿债支出和重点项目的要求顺序，坚持轻重缓急、量力而行。根据各项事业发展及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需要，结合财力实际，2021年全县财政支出预算拟安排281774万元。

1.上解上级支出3671万元。其中：根据上级财政体制的要求上解省、州直部门经费3471万元，航空旅游上解200万元。

2.债券还本支出5900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72203万元，其中：

（1）人员工资72614万元。

（2）公用经费3101万元。

（3）住房公积金4670万元。

（4）抚恤费1317万元。

（5）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单位配套10283万元。

（6）年初预留人员经费3300万元。

（7）定向转移支付12077万元。

（8）事业维持和发展项目支出164841万元，其中：

①预备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安排预备费3776万元，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救灾开支及其他难以预见的特殊开支。

②专项资金安排情况

2021年预算草案拟安排县委、县政府确定的支出项目和各部门根据工作需求提出的项目161065万元。支出安排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1983万元。主要用于安排县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经费、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德宏分公司）注册资本金、全县打私工作经费、智慧政务建设经费、村（居）民小组长基本生活补助、村级组织办公经费、村民小组活动场所建设、财税征管经费、非税征管经费、在职村（居）干部绩效、村（居）民小组党支部年活动经费、融媒体中心建设、平台车辆运行维护、平台公务用车购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口岸协管（检）员补助、护边员补助、禁毒重点整治工作经费、档案数字化工作经费、党建示范点建设、公务接待费、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专项、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履职相关经费、人大建议专项经费、政协提案专项经费、党建经费投入、禁毒防艾群防群治体系建设等。

——国防支出174万元。主要用于国防动员规范化建设、征兵、国防教育、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人民防空专项。

——公共安全支出6000万元。主要用于安排社区戒毒康复所建设、社区戒毒康复专职人员生活补助、毒品检查站建设、禁毒防艾和政法部门保障投入、在拘在押人员给养、辅警人员补助及保险、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陇川县“平安陇川”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租用经费等。

——教育支出2909万元。主要用于学前（义务段）教育保障经费、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教师培训、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教育硬软件建设、公租房管理和维护、营养餐改善计划等方面投入。

——科学技术支出65万元。主要用于科普专项、专利事业发展、科技投入、反邪教支出。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520万元。主要用于文化（图书）总分馆建设、乡镇（农场管委）老年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文物保护、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老年人体育事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民健身活动等文化惠民工程建设经费。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4442万元。主要用于安排沿边居民生活补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收支缺口、困难群众救助、原乡村聘用干部定期生活补助、农村五保供养补助、艾滋病遗孤及孤老基本生活补助、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费、高龄保健和长寿补助、敬老院及儿童福利救助安置指导中心机构运转、残疾人两项补贴、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生活补助、建档立卡户健康扶贫医疗救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建档立卡人员兜底保障、火化奖励等经费。

——卫生健康支出6702万元。主要用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健康扶贫县级投入、社会保险县级匹配、基本公共卫生、重大疾病防控、艾滋病防治、计生专项支出等投入。

——节能环保支出1011万元。主要用于生态文明建设、县城环保、垃圾热解站、“禁白限塑”专项、生态恢复保护、生活垃圾收运等。

——城乡社区支出248万元。主要用于城市路灯维护及电费、城市公共厕所建设、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等。

——农林水支出8843万元。主要用于河长制建设相关投入、森林植被恢复、农田水利、耕地地力保护、农具购置补贴、农垦农场税费改革、糖料甘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补助、烟叶生产发展、国有林场管护、产业发展扶持等。

——交通运输支出1875万元。主要用于农村公路建设、章八公路注册资本金、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农村公路养护、农村公路路政管理配套、章八公路养护经费、城市公共交通发展财政补贴等。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0万元。主要用于农村流通工程。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35万元。主要用于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整合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86万元。主要用于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廉租和公共租赁房管理和维护。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26万元。主要用于粮食风险基金配套、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341万元。主要用于大功率水罐消防车购置、乡镇政府专职消防器材装备购置、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等支出。

——其他支出102623万元。主要安排基础设施、2018—2019年财政额度收回继续使用支出、偿还债务支出、2019年度综合考评绩效、教育基金、边境地区转移支付项目等。

——债务付息支出2952万元。主要用于债券利息及代理服务费。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20万元。主要用于新增和再融资债券发行费。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需要说明的问题

2021年预算编制中，从收支情况反映出，县级“三保”和县委、县政府决定的重点工程和工作等刚性支出需求远远超过县级可用财力的增长，年度中需加大征管力度增加收入并努力争取完成年初预算任务及转移支付的实现。鉴于我县财政运转状况已大大超过安全运行临界点的实际，在2021年预算执行过程中，必须暂缓新增出台各类增加财政支出的资金政策或决定，必须加大对财政存量资金收回统筹力度，所有新增支出均应采取调整预算项目、存量资金统筹、跨年安排等方式解决，以确保财政运行安全。

（二）有关数据说明
由于在2021年编制预算草案和报告期间，州、县财政正处于对账调整期间，因此《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202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中“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2020年上解数”等有关数据，均为快报数，待与州财政结算后，将根据州财政批复情况，专题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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